










长江师范学院

高质量科研业绩考核实施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的通知》（中发〔2020〕19号）精神，激励我校师生开展高质量科学研究，鼓励原创性、代表性、应用性研究成果，根据教育部、国家知识产权局、科技部印发《关于提升高等学校专利质量促进转化运用的若干意见》（教科技〔2020〕1号），教育部、科技部印发《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教科技〔2020〕2号），教育部印发《关于破除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意见》（教社科〔2020〕3号）等相关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遵循优化学术生态、提高研究质量、注重转化应用、服务经济发展的原则，充分发挥各二级单位和广大教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效开展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高质量科学研究，助推应用型高水平师范大学远景目标的实现。
第三条 除单独规定外，本办法所称高质量科研业绩是指我校教职工为第一作者（或我校学生为第一作者、我校教职工为唯一通讯作者），且“长江师范学院”为第一署名单位的高质量项目与成果（见附表）。科研业绩认定标准参照《长江师范学院科研业绩分类评价办法》执行。

第四条 根据科研业绩的学术贡献、社会影响以及支撑人才等培养情况，对其进行分类分级评价并量化为具体分值。
第五条 根据各二级单位的工作性质，对科研业绩分类考核。教学院（部）和独立研究机构的高质量科研业绩由任务业绩、质量业绩、卓越业绩构成。学术传播机构和职能部门的高质量科研业绩归入所属学科参照本办法量化，但不对其进行业绩考核。
第六条 任务业绩为每年度下达的科学研究硬指标，包括科研到账经费、国家级项目申报数等；质量业绩为本办法所列高质量科研业绩；卓越业绩为高质量科研业绩中的标志性成果，包括A3级及以上科研项目、T级学术论文、A级学术专著、A级及以上应用对策、A3级及以上知识产权、A级及以上科研成果奖、A级及以上文艺创作成果、A级及以上体育类成果、A级及以上科研创新平台和团队。
第七条 科研业绩考核实行百分制方式。任务业绩占20分，为限制性考核，完成计20分，未完成按照完成率计分；质量业绩占80分，专职教师人均高质量科研业绩分最高者计80分，其他单位业绩分为最高单位的相对分值；卓越业绩为附加分，按10分/项计。
第八条 高质量科研成果经审核认定后，在一定范围内公示，自公示之日起7日内为异议期。有异议的个人，须提供署名的书面材料及客观的异议依据；有异议的单位，须在异议材料上加盖公章。公示无异议，提交院长办公会审定。
第九条 院长办公会根据各二级单位的质量业绩发放绩效激励；各级单位须按照科研成果的学术贡献、社会贡献以及支撑人才培养等实际贡献度奖励成果完成人。二级单位发放给成果完成人的奖励，不得低于学校高质量科研业绩量化的激励绩效。
第十条 科研业绩为二级单位年度考核中科学研究成绩的主要依据，原则上未完成任务业绩的不得评优。
第十一条 对违背科研诚信、违反学术道德、成果所属权有争议、未经核准登记、提供虚假材料等失信行为的人员，学校将按相关文件和法律法规予以处理。

第十二条 对于符合学校重点建设学科所需的高质量科研业绩，视情况给予一定奖励。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长江师范学院高质量科研成果奖励办法（试行）》（长师院发〔2021〕4号）同时废止。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科研处负责解释。
附件：长江师范学院高质量科研业绩量化表

长江师范学院高质量科研业绩量化表
	类别
	级别
	分值
	备注

	科研项目
	A1
	10000
	A3及以上产学研合作项目，按当年产学研合作项目相关文件执行。

	
	A2
	3000
	

	
	A3
	1000
	

	科研获奖
	T
	第一等级奖
	20000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重庆市科技突出贡献奖由校学术委员会讨论；非第一单位获T类（不分单位排名）、A类（署名前三）、B类（署名前二）成果奖，按20%量化。

	
	
	第二等级奖
	10000
	

	
	
	第三等级奖
	5000
	

	
	A
	第一等级奖
	5000
	

	
	
	第二等级奖
	2000
	

	
	
	第三等级奖
	1000
	

	
	B1
	第一等级奖
	2000
	

	
	
	第二等级奖
	1000
	

	
	
	第三等级奖
	500
	

	文艺创作
	T
	第一等级奖
	2000
	

	
	
	第二等级奖
	1000
	

	
	
	第三等级奖
	300
	

	
	A
	第一等级奖
	1000
	

	
	
	第二等级奖
	600
	

	
	
	第三等级奖
	200
	

	体
育
类
	成果
	T
	1000
	

	
	
	A
	500
	

	
	赛事
	T1
	第一等级奖
	2000
	第四-八等级奖按照第三等级奖的10%等差递减。

	
	
	
	第二等级奖
	1000
	

	
	
	
	第三等级奖
	300
	

	
	
	T2
	第一等级奖
	1000
	

	
	
	
	第二等级奖
	600
	

	
	
	
	第三等级奖
	300
	

	
	
	A1
	第一等级奖
	500
	

	
	
	
	第二等级奖
	200
	

	
	
	
	第三等级奖
	100
	

	应用对策
	T
	1000
	相同或相近应用对策成果就高、不重复量化。

	
	A
	800
	

	
	B1
	500
	

	
	B2
	400
	

	
	C1
	300
	

	
	C2
	100
	

	知识产权
	A1
	10000
	专利授权不予量化。

	
	A2
	3000
	

	
	A3
	1000
	

	
	B1
	400
	

	
	B2
	200
	

	学术论文
	T
	2000
	非第一单位（署名前三）发表的T类论文，我校为第一单位、研究生为第一作者、兼职研究生导师为第一通讯作者发表的论文，按20%量化；每人每年度量化B1（自然学科）上限为3篇，B2（自然学科）上限为2篇；C1（人文学科）上限为5篇。

	
	A1
	300
	

	
	A2
	200
	

	
	B1（自然学科）、B（人文学科）
	50
	

	
	B2（自然学科）、C1（人文学科）
	30
	

	学术著作
	A
	500
	获学校出版资助的学术著作不再量化。

	
	B
	300
	

	
	C1
	100
	


2021年11月18日印发





长江师范学院校长办公室








- 4 -
- 3 -

